
2020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天津市市

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

等文件要求，天津市财政局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成立了绩效评价

组，于 2021 年 9 月-11月，对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的“2020 年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该项目评价结果

为 90.54分，评价等级为“优”。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

疾康复服务”的重要部署，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况、促进残疾儿

童全面发展、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天津

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于 2018年 9月 29日印发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

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18〕23 号），决定建立并实施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并对康复救助类别、救助对象、救助标准、

工作流程等做出明确规定。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天津市残疾人联



合会（以下简称“市残联”）于 2019年开始实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项目（以下简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2020

年延续开展。

2.主要内容

依据《天津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津政发

〔2018〕23 号）的相关规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主要内

容是：为 0-7 岁的残疾儿童（部分项目可延长到 17 岁）提供医

疗手术类、康复训练类、辅助器具类共三大类 15项康复救助。

其中，医疗手术类包括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等 6个救助项目，康复

训练类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康复训练等 4个救助项目，

辅助器具类包括肢体残疾儿童装配假肢等 5个救助项目。具体补

贴标准见表 1：

表 1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补助明细表

分
类

明细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医
疗
手
术
类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0-7 岁（言语能
力评估达到三级
及以上者放宽至
14 岁）儿童

购买人工耳蜗产品费用：低保家庭补助
15 万元，非低保家庭补助 11.2 万元

人工耳蜗手术及术后调机费用补助 1.2
万元

角膜移植手术 0-7 岁儿童 手术费补助 1 万元/眼

先天性白内障复明手术 0-17 岁儿童 手术费补助 1 万元/眼

唇腭裂手术 0-7 岁儿童 手术费补助 1 万元

髋关节发育不良 0—7岁儿童 髋关节发育不良干预费用补助 0.15 万元

肢体残疾矫治手术 0-17 岁儿童 手术费补助 1.7 万元/次



分
类

明细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康
复
训
练
类

听力、肢体、智力、多重残
疾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

碍）儿童康复训练
0-7 岁儿童

康复训练费用补助每月不超过 0.2 万元，
每年度不超过 2万元

唇腭裂手术后接受言语矫
治训练

0-7 岁儿童 术后接受言语矫治训练费用补助 1万元

视觉康复训练 0-17 岁儿童 视觉康复训练费用补助 0.24 万元

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后
康复训练

0-17 岁儿童
每次矫治手术后康复训练费用补助 0.6

万元

辅
助
器
具
类

肢体残疾儿童装配矫形器 0-17 岁儿童 每例补助 0.4 万元，1年内不重复补助

肢体残疾儿童装配假肢 0-17 岁儿童 每例补助 1万元，1年内不重复补助

肢体残疾儿童适配其他肢
体类辅助器具

0-17 岁儿童 补助 0.15 万元，2年内不重复补助

视力残疾儿童适配视力类
辅助器具

0-17 岁儿童 补助 0.1 万元，2 年内不重复补助

听力残疾儿童适配助听器 4—17 岁儿童 补助 0.6 万元，5 年内不重复补助

3.项目组织管理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主管单位为市残联，负责对各区残联

开展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根据各区残联上报的年度预算，汇

总后上报市级财政。项目具体实施单位为各区残联，负责审核救

助申请材料，核定康复救助项目和限额，审核定点康复机构提供

的康复服务救助项目及费用结算资料，报区财政部门，由区财政

部门与定点康复机构直接结算。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 2020 年预算 4410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本项目实际到位 4410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275万元，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57933&ss_c=ssc.citiao.link


市级转移支付资金 413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资金到位及时

率 100%。项目执行过程中，2020年度实际支付各定点康复机构

资金为 4221.9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74%。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1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金额 到位金额 支付金额 结转金额 预算执行率

中央资金
4410

275
4221.92 188.08 95.74%

市级资金 4135

合计 4410 4410 4221.92 188.08 95.74%

表 2-2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资金使用明细表

单位：万元

所属

区

医疗手术 康复训练类 辅助器具类

总计人工耳

蜗

白内

障、唇

裂及肢

体手术

听力、

视觉康

复

肢体及

肢体术

后康复

智力 孤独症

肢体残

疾装配

矫形器

助听

器、假

肢及

其他

和平 - 2.34 8.69 4.69 16.32 123.56 7.71 0.10 163.41

河东 48.28 2.36 11.68 5.04 12.12 186.24 10.29 0.78 276.79

河西 36 2.83 24.70 17.46 19.45 209.25 8.87 0.45 319.01

南开 109.40 2.26 21.63 10.52 231.80 249.22 7.71 - 632.54

河北 24.44 - 9.14 25.53 11.56 167.74 4.97 0.60 243.98

红桥 24.22 3.20 5.52 13.12 9.25 100.62 2.52 - 158.45

东丽 36.07 - - - - 127.46 4.30 1.24 169.07

西青 61.77 1.34 13.73 3.60 15.78 178.20 - 3.68 278.10

津南 27.87 4.38 28.13 23.40 5.13 125.50 4.41 1.24 220.06



所属

区

医疗手术 康复训练类 辅助器具类

总计人工耳

蜗

白内

障、唇

裂及肢

体手术

听力、

视觉康

复

肢体及

肢体术

后康复

智力 孤独症

肢体残

疾装配

矫形器

助听

器、假

肢及

其他

北辰 24.87 1.39 6.80 12.11 13.46 108.10 5.70 1.15 173.58

武清 47.82 11.05 7.24 13.25 22.86 223.13 2.12 4.47 331.94

宝坻 84.03 8.81 22.68 - 10.41 56.64 1.51 1 185.08

宁河 40.29 0.53 9.47 3.39 3.22 56.51 1.73 - 115.14

静海 - - 17.33 2 0.15 65.92 2.78 1.20 89.38

蓟州 25.38 - 4.55 0.40 124.30 118.45 4.40 0.30 277.78

滨海 157.08 6.24 25.12 17.10 21.54 343.80 16.48 0.25 587.61

总计 747.52 46.73 216.41 151.61 517.35 2440.34 85.50 16.46 4221.92

（二）项目绩效目标

《天津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津政发〔2018〕

23号）明确了项目的实施内容为：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

提供医疗手术类、辅助器具类、康复训练类共三大类 15项康复

服务，着力保障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求，努力实现残疾儿童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使残疾儿童家庭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方法

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公



众评判法、专家评价法等方法，从项目决策、过程、产出以及效

益四个方面开展评价，并对具体实施项目的各区残联进行了现场

评价，覆盖率 100%，并且延伸了 20个定点康复机构，定点康复

机构检查覆盖率 31.75%。

（二）绩效评价结果

经过综合评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得分 90.54分，评价

等级为“优”。其中，项目决策 14 分，项目过程 19.91分，项

目产出 36.5分，项目效益 20.13分。

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分值 17 23 38 22 100

得分 14 19.91 36.50 20.13 90.54

得分率 82.35% 86.57% 96.05% 91.50% 90.54%

评价结论：本项目实施内容基本明确，财政资金足额及时到

位，资金使用合规，项目产出数量和质量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产

出时效符合规定，在改善残疾儿童生活质量、减轻残疾儿童家庭

经济负担、提升社会对残疾儿童关爱度等方面体现了项目效益。

但是，项目决策方面存在预算编制不准确的情况；过程方面存在

结转资金比例较大的情况；产出质量方面，各区残联未对残疾儿

童实际数量进行主动摸底排查。



三、项目产出及绩效

（一）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

（1）获得医疗手术类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次。项目 2020年度

获得医疗手术类救助的残疾儿童为 129人次，较 2019年度增加

了 51人次，提高比例约为 65.38%，接受医疗手术类救助人次有

明显提升。

（2）获得康复训练类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次。项目 2020年度

获得康复训练类救助的残疾儿童为 7299人次，较 2019年度增加

了 1205人次，提高比例约为 19.77%。

（3）获得辅助器具类救助的残疾儿童人次。项目 2020年度

获得辅助器具类救助的残疾儿童为 378人次，较 2019年度提高

了 161人次，提高比例约为 74.19%。

2.产出质量

（1）得到救助的残疾儿童康复有效率。由于现有社会上对

残疾儿童康复有效性的专业鉴定体系不健全，而康复机构的康复

训练师对残疾儿童的随诊笔录仅限于描述残疾儿童参加的训练

内容和训练的完成程度，故在考核残疾儿童康复有效性时，无法

获取专业机构出具的数据。评价组在与部分残疾儿童家长沟通了

解后，认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是否有效或者康复程度的高低是家

长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因此，残疾儿童康复有效性与其家庭认可



度是高度相关的。据此，评价组采取对残疾儿童家长发放问卷的

方式，作为衡量康复有效性的方法。经统计，各项康复救助类别

总体康复有效率均达到 90%以上。

（2）残疾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有效性。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各区残联未针对残疾儿童主动开展摸底排查工作，数据来源仅依

赖患儿家庭的主动申报，辖区内实际残疾儿童数量和申报救助数

量存在一定差异，不利于“应救尽救”目标的实现。

（3）定点康复机构资质达标程度。评价组对全部 63家定点

康复机构进行随机抽样，选定 20家机构进行现场检查。被选定

的机构在机构资质、设备设施、人员配置和服务标准等方面能够

严格执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编制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中的标

准和规定。

3.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有效性。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实施过程中，各

级残联通过多种措施确保项目资金按规定的补贴金额、补贴对

象、补贴项目使用，达到了控制成本的目的，有效保障了项目资

金的使用效益。评价组对 16个区的康复救助儿童数量、康复救

助项目、每个项目的补贴金额进行了全部核查，并抽查了 20家

定点康复机构的财务报表、结算表、儿童康复计划、课程表及残

疾儿童上课签到表等，经核查，项目资金均按照《天津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津



政发〔2018〕23 号）规定的补贴标准和项目使用，补贴标准符

合要求，成本控制严格有效。

4.产出时效

结算及时性。各区残联和区财政按照相关规定于每年 4月、

7月、10月、次年 1月与定点康复机构结算一次，经费结算及时。

（二）项目实现的效益

1. 社会效益

（1）改善残疾儿童生活质量。市残联开展的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行动，使部分有视力、听力、肢体、唇腭裂等残疾的儿童，

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得到医疗手术、康复训

练、辅助器具适配等服务。通过系统的康复救助，经过早期干预

和专业治疗，部分听力障碍、孤独症、智力障碍及脑瘫儿童能够

从听不见到会交流，从没有交流到会表演，从对世界一无所知到

融入普幼、普小接受教育，使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得以提升。根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认为项目实

施对改善残疾儿童生活质量方面“有帮助”和“帮助很大”的问

卷占有效问卷的 98.71%，项目改善残疾儿童生活质量效果显著。

但是，受残疾儿童自身状况及对康复救助措施的接受程度影响，

仍有个别残疾儿童难以适应康复课程、康复效果欠佳。

（2）减轻残疾儿童家庭经济负担。医疗手术类、康复训练

类、辅助器具类三大类别的救助补贴比例均超过实际总费用的



75%，项目的实施极大的减轻了残疾儿童家庭经济负担，减少了

患儿家庭因病返贫的几率。但是，有部分残疾儿童家庭认为接受

康复治疗的费用较高，补贴后的费用家庭仍然无法长期负担。

（3）提升社会对残疾儿童的关爱度。项目全年通过电台、

电视台、网络媒体播放公益宣传片等形式累计约开展了 107场次

宣传活动，达到了推广和宣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政策的目

的，使更多的民众了解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强化全社会残疾

预防和康复意识，提升了全社会对残疾儿童的关爱和重视程度。

但是，受残疾儿童家庭对患儿隐私保护，和对疾病认知不足的影

响，仍有部分残疾儿童未能接受正规康复治疗，相关健康教育宣

传、培训工作仍需加强。

2.可持续影响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长效机制建设效果。该项目的救助对象年

龄一般为 0-7 岁，在全部 15个救助项目中，有 9 个项目的救助

年龄延长到了 17岁，评价组对部分定点康复机构进行走访，并

抽查了部分儿童的康复档案，每名儿童均有定期的康复效果测评

及长期的康复计划。同时，项目有 63家定点康复机构，覆盖了

全市 15个区，让残疾儿童基本都能够实现出门就近医治，有效

保障了残疾儿童的康复连续性和康复效果。相应地，项目实施方

案自 2018年开始，有效期 5年，2021年，又制定了《天津市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管理办法（试行）》（津残联〔2021〕43



号），进一步规范细化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实施过程，为项目

长期有效实施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长效机制建设效果显著。

但是，静海区尚无定点康复机构，该区域 2020年有 85人次残疾

儿童接受康复救助，跨区进行康复的就医便捷性较差，不利于康

复训练的连续性。

3.服务对象满意度

残疾儿童家庭满意度。经统计，残疾儿童家长对项目实施效

果达到非常满意及满意的比例为 96.99%。其中，非常满意的占

比 56.96%，满意的占比 40.03%，一般的占比 3.01%。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测算标准合理性、数据客观性不足

一是各区残联在测算 2020年项目经费需求时，未按照《天

津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津政发〔2018〕23号）

中规定的标准进行测算，测算标准合理性不足。二是各区上报至

市残联的预算金额总计 5112万元，市残联在审核汇总时未审核

各区的预算测算依据，仅依据 2019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总体

资金情况、各区上年度资金结转情况进行审核调整，将预算资金

调减至 4535万元并上报市财政局。上述项目预算测算未考虑不

同救助类型的儿童数量及具体资金使用情况，测算数据不够客

观。



（二）预算编制不够细化

项目补贴种类包括医疗手术、康复训练及辅助器具三大类共

15项，各项目补贴标准均不相同，各区残联在编制 2020年度预

算时，未将资金需求量按照上述类别进行细致分类，上报给市残

联的预算仅有总金额这一项内容，市残联审核汇总过程中也未进

行细化，项目预算编制细化程度较低。

（三）项目结转资金比例较大

2019 年度各区财政该项目结转资金 1212.74 万元，2020 年

度各区申请该项目资金 4535万元，申请预算时未统筹考虑上述

结转资金。同时 2020年该项目预算 4410万元，各区财政实际支

付给定点康复机构的资金共计 4221.92万元，项目当年结转资金

188.08万元，累计结转资金 1400.82万元，累计结转资金占当年

预算 31.76%，比例较大。

（四）摸底排查工作不彻底

经了解，辽宁省、安徽省、四川省及河南省等多地在推进残

疾儿童“应救尽救”及“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长期目标过程中，

做到了“早谋划、早部置、早落实”，主动摸底排查残疾儿童数

量及实际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但是，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各区残联未针对残疾儿童主动开展摸底排

查工作，辖区内实际残疾儿童数量和申报救助数量存在一定差

异，不利于“应救尽救”目标的实现。



五、相关建议

（一）提高项目测算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建议市残联和各区残联，做好项目资金的测算工作，严格按

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

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18〕23 号）中规定的各项补贴标准

编制预算，在对上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情况进行细化分类，并

将上年度 15项补贴种类各自对应的人次、金额进行分类统计的

基础上，对下年度各救助项目的预计救助人次和补贴金额进行合

理预测，提高预算测算的准确性，真正发挥预算的约束作用，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提高预算编制的细化度

建议市残联和区残联细化预算编制过程，各区残联在测算下

一年度资金需求时，应按照补贴项目和补贴标准分别测算各项目

的预计补贴人数和金额。市残联在审核汇总各区上报预算时，也

应着重审核各区预算编制的细化度，督促各区做实、做细预算编

制工作，提升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减少预算金额与

实际支出金额之间的偏差。

（三）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建议市残联统筹分析各区项目资金结转情况，并将结转资金

纳入下一年度预算。市残联应汇总分析各区自 2019年项目实施

以来的资金使用和结转情况，对结转资金比例较大的区，加强预



算审核的力度。同时，在确定下一年度预算时，充分考虑以前年

度资金结转情况，将结转资金纳入年度预算，避免财政资金长期

沉淀在各区，实现节约财政预算开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的目的。

（四）加快实现“应救尽救”的总体目标

建议市残联及各区残联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渠

道，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活动，积极扩大宣传覆盖面。积极主动与

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筛查工作，进一步了解残疾儿童底数，使更多

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知悉救助政策、及时获得康复救

助。同时加强保密工作，打消残疾儿童家庭信息外泄的顾虑，努

力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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